
泰安市民政局、比
又件

泰安市财政局 ' 

泰民 (2023) 26 号

关于加快推进全市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

提升行动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各功能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民政办、财政局:

按照 9 月 7 日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意见，结合《关于印发〈

泰安市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实施方案〉的通

知>> (泰民 (2023) 17 号)有关要求，为高质量组织实施好居家

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明确工作要点

(一)任务目标及分自己方案。提升行动项目周期内，全市

面向经济困难老年人建成家庭养老床位不少于 5000 张，开展居

家养老上门服务不少于 7120 人次。各县市区、功能区具体任务



分配方案见附件。

(二)资金补助标准。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补助标准为每张

3000 元。此前已进行适老化改造并具备相应功能的不重复改造，

对智能化改造、视情配备老年用品等进行补差。居家养老上门

服务每人每年 2400 元。项目周期内，为每位服务对象累计提供

不少于 30 次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由各县

(市、区)、功能区依据本辖区经济水平、服务老年人数、政府

购买服务情况和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估结果等?合理确定补贴标

准。

(三)组织实施形式。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由市级统一组织，

采取"统采分签"的方式公开招标确定建设主体，各县(市、区)、

功能区按照市级明确的工作要求组织落实。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由各县(市、区)、功能区按照市级制定的实施方案要求，自行

组织招标，并组织落实。

(四)严格资金管理。各县市区民政和财政部门要严格按

规定使用项目资金，不得擅自扩大支出范围，不得以任何形式

挪用、截留和滞留项目资金。市级成立专项工作督导组，对各

县(市、区)、功能区的项目组织开展、工作进度、资金管理等

方面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五)建立长效机制。按照民政部、财政部要求，提升行

动项目结束后，市、县政府要继续给予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

建立完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保障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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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要求

(一)加快推进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估 。 各县(市、区)、功

能区根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 ( GB/T42195-2022) 对其照护

需求等级进行评估，确定服务对象名单。结合外地经验，各县

(市、区)、功能区评估要适当扩大评估范围，确保家庭养老床

位建设对象、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对象能够完全符合要求。

(二)加强监督管理。民政部将对 2023 年提升行动项目采

用全流程信息化管理，请各县(市、区)、功能区在摸底评估老

年人相关情况等工作过程中，注意留存相关电子档案，做好相

关系统填报准备工作。

(三)尽快组织实施。各县(市、区)、功能区按照市级制

定的实施方案要求， 9 月底前，民政、财政部门联合，制定具体

实施方案，并加快推进工作落实。要尽快组织开展居家养老上

门服务任务招标工作，按规定时限完成招标手续，并尽快组织

中标单位开展服务。

附件:泰安市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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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泰安市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

项目任务分配表

家庭养老床位建设数量 居家养老上门
序号 县(市、区)

(张) 服务人次数

泰山区 500 900 

2 岱岳区 450 900 

3 新泰市 1100 1300 

4 肥城市 700 1500 

5 宁阳县 1000 1000 

6 东平县 1000 1200 

7 高新区 100 120 

8 泰山景区 50 80 

9 但汶景区 100 120 

合计 5000 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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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泰安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18 日印发


